
附件8

峨眉山市2021年峨眉山市幼儿园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自评表
分值权
重

绩效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方法 评价方式 评价属性 定量评价标准
自评得

分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方法归类 计算公式
整体
评价

样本
评价

定性
评价

定量
评价

国家
标准

行业
标准

地方
标准

申报
标准

历史
均值

30%

8

政策设计

目标科学 目标科学
反映政策目标是否明确合理，支持范围与政策规
划是否匹配，目标设定与客观需求是否一致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不匹配或不一致的扣x分 √ √ √ √ √ √ 8

8 项目协同 项目协同
反映政策专项间制度机制顶层设计是否存在缺陷
或缺失，是否统筹协调、互为补充，有无交叉重
复的情况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交叉重复或政策漏洞扣x分 √ √ 8

8 对象全面 对象全面 反映政策实施对象是否覆盖全面 比率分值法 按照政策覆盖比率计算指标得分 √ √ √ √ √ 8

6 标准合理 标准合理
反映政策标准制定是否合理协调，是否考虑对象
、区域、环境、经济发展等因素设定政策标准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不合理、不协调、不匹配的扣
x分

√ √ √ √ √ √ √ 6

30%

8

政策执行

实施对象
精准

实施对象
精准

反映政策实施对象识别是否精准，不同项目实施
对象是否协调衔接，精准契合；实施对象是否与
政策预期匹配

比率分值法
按照政策实施对象精准度占比计算指标
得分

√ √ √ √ 8

8
政策调整

及时
政策调整

及时
反映政策是否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动态调整
是否及时准确，合理可行

是否评分法/
错项扣分法

按照政策根据实际动态调整情况计算得
分，是否根据需求进行调整，调整后的
贯彻执行情况

√ √ √ √ √ 8

8
执行机制

同向
执行机制

同向

反映政策专项实施过程中方式方法是否同向，是
否明显存在相悖或不合理。比如同类项目的资金
分配方式，资金管理制度机制，财务管理制度机
制等

错项扣分法/
是否评分法

政策专项实施过程中方式方法机制不同
的，存在明显相悖或不合理的，发现一
处扣x分；

√ √ √ √ 8

6
政策执行

质量
政策执行

质量

反映政策专项实施过程中制度机制是否健全完
善，操作执行是否科学规范，是否及时高效。需
要说明的是，预算执行进度和资金结余需作为三
级指标，资金结余的权重不得低于整个指标体系
分值的10%

是否评分法/
错项扣分法

根据政策专项属性找评价切入点，制度
机制方面缺失的不得分，部分确实的按
比例扣分；操作执行不规范的发现一处
扣x分；执行效率按滞后时间扣分

√ √ √ √ √ √ 6

40%

6

政
策
效
果

产业
发展
类

符合性 符合性 项目实施效果是否与绩效目标或申报目标符合
是否评分法/
比率分值法/
错项扣分法

根据政策现场评价实施效果与绩效目标
进行对比，汇总所有样本点情况综合分
析政策整体吻合度

√ √ √ √ √ 6

6 成长性 成长性

效益

满意值赋分法
/分级评分法/
比率分值法

根据产业政策实施对象的总资产增长率
、固定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率、主营利润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等
情况综合判断，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为准

√ √ √ √ √ √ 6

…… …… 指标

6

民生
保障
类

区域均衡
性

区域均衡
性

反映民生资金分配方法制定、分配要素设定、基
础数据应用、测算依据选取等是否科学合理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不合理的情况扣x分 √ √ √ √ √ 6

6
对象公平

性
对象公平

性

反映民生资金分配结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充分
考虑地域条件、经济条件等。政策实施对象中是
否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排他性规定等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不合理的情况扣x分 √ √ √ √ √ 6

6
社会满意

度
社会满意

度

反映民生政策实施后相关受益群体的整体满意调
查情况，通过满意度情况汇总分析政策在顶层设
计、制度构建、管理实施及成效各环节的情况

比率分值法
按根据实际满意度与满意度标准值的比
率计算指标得分

√ √ √ 5

…… ……

6

基础
建设
类

功能性 功能性
反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功能是否达到计划能力，
建成后是否正常并良好运行，延续性是否达到预
期

错项扣分法
发现基础设施功能明显未实现预期的，
发现一项扣x分

√ √ √ √ √ √ √ 5

4 配套性 配套性
反映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相关工程、点位是否相
关协调，配套设施是否整体协调，是否全面衔接
发挥整体效益

错项扣分法 发现一处配套不合理的地方扣x分 √ √ √ √ √ 3

…… ……

10分 扣分项（仅财政重点评价使用） 被评价单位配合评价工作情况
缺（错）项扣

分法
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评价组发现被评价对象拖延推诿、提交资料不及时等拒不配合评价工作的，经报财政厅复核
确认后按0.5分/次予以扣分，最高扣10分


